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培养法律人才是中国法学教育的中心工作和根本任务。如何适应社会之发展，特

别是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的“全面推进依法治国”之需要，培养优秀法律人才，始终

是中国法学教育最为重要的课题之一。然而，改革开放以来，中国法学教育虽取得了

长足的进步，但法律人才培养在结构、层次和质量上仍存在不能满足或适应法治工作

队伍的需要。由于现有法律人才培养模式重“灌输法学理念”，轻执业技能训练，加之

法律人才缺乏培养特色，因而，实践中法学毕业生无论在知识结构上，还是在能力结

构上都不能满足各行业对于法律人才的要求，遑谈引导社会各行业之发展问题了。
囿于上述中国法律人才培养之窘境，中国教育部、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于 2011

年 12 月 29 日印发了 《关于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》，对提高法

律人才培养质量提出了要求: “近年来，我国高等法学教育快速发展，体系不断完

善，培养了一大批优秀法律人才，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

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。但我国高等法学教育还不能完全适应社会主义法治国家

建设的需要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还不够深入，培养模式相对单一，学生实践能力

不强，应用型、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培养不足。提高法律人才培养质量成为我国法学

教育改革发展最核心最紧迫的任务。”
2014 年 10 月 23 日，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 《中共

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也明确提出了 “创新法治人才培

养机制”的要求。
因此，创新法律人才培养机制刻不容缓。那么，如何创新? 如何改革? 笔者认为

应从以下几点做起。
首先，从办学宗旨上看，法律人才培养的目标应该结合所处时代之要求，倾向于

培养法律实务性人才。当下我们的法学教育之所以问题重重，实是因为我们给法学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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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附加了太多的内涵，提出了太多的要求。我们既要求它所培养出来的法律人能够熟

练掌握、运用法律，又要求他们去实现法学教育者们 “附加给”他们 “法治天下”
的宏愿，还要求他们复合型地掌握各种其他学科知识，甚至个个成为 “法学家”、研

究者。这种美好但一厢情愿的 “理想”不仅注定无法实现，而且异化了法学教育。
这引发的恶果就是，一方面，法学院培养的人才专业性不强，无法满足社会的需要;

另一方面，混乱的培养目标使法学院各种课程设置不仅不能形成合力，促成法律人才

之培养，而且将法律人本应掌握的基本职业技能消磨掉，出现何美欢教授提到的如今

法学院的普遍怪象，即学生空谈理论、理念头头是道，对实在法的认知能力、解释能

力和适用能力严重不足的问题。
其次，提高法学学生的准入门槛，加强学生其他人文社会科学，尤其是职业伦理

之培养。一般而言，法律作为裁判规则是第二性的。所谓第二性，也就是通常所说的

间接性，即人们面对社会生活首先适用的规则可能是伦理学规则、社会学规则、经济

学规则、政治学规则等第一性规则，当人们使用这些规则在社会生活中出现问题时，

法律规则才会 “出场”; 或者为了社会生活的有序进行，人们会提前将某些第一性规

则转化为第二性规则。因此，现实生活中，一个合格法律人对法律规则的理解和运

用，离不开对第一性规则的认知和把握。可见，让学生在学习法律规则前，对其他人

文社会科学的把握是极其必要的。这里需要强调的是，这些带有 “复合型”性质的

人文社会科学课程只是为了学生今后更好地理解法律、适用法律而开设的，是补充，

绝不能因为要凸显 “复合型”而冲击基本法学课程的学习，舍本逐末。
再次，学制安排、课程设置都应该仅仅围绕办学宗旨展开，并结合时代之需要突

出特色。当前中国法学教育效果不佳，除了前述提及的法律人才培养方面的问题以

外，法律人才培养管理体制也存在一定瑕疵。很多时候，法学教育管理部门往往不顾

地区发展之客观实际，用统一的考核标准、统一的学制标准、统一的课程设置标准对

各个学院进行管理，这不仅无法使各法学教育院校、机构满足各地区、各行业对法律

人才的要求，而且客观上还会抑制各院校、机构因地制宜富有创造性地培养特色，更

有甚者会使各法学教育院校、机构在疲于应付上级考核过程中弄虚作假。既然法律是

一门实践性的学问，而实践又具有很强的针对性、地域性和专业性，因此，应当鼓励

各法学教育院校、机构结合本身现有之师资结构和教学资源，在充分考虑本地区和市

场之需求导向的情况下，加大办学的自主性和针对性，形成特色。
复次，法律人才培养不仅是大学法学院之根本任务，而且也是实务部门的任务之

一，实务部门应担负起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重任。长期以来我们的法律人才培养始终

存在一个错误的观念，即认为大学毕业就是法律人才培养的结束，法律人才培养仅仅

是大学法学院的任务，所以大学法学院在课堂教学之外，还承担起了实践教学的全部

任务。实际上，大学法学院既不具备对学生进行全真法律职业体验教育的环境，同时

也缺乏兼具实践经验和理论知识的高水平师资队伍，由其单独承担法律人才培养的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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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工作，必然导致法律人才培养质量的低下。因此，学院和实务部门的 “双向流动

机制”必须切实有效地建立起来。法律实务部门同样担负着法律人才培养的重担和

责任，并主动设计、参与法律人才培养的方案，处理好相关机制衔接等问题。
最后，教学中加强学生的参与性和对所学法学知识司法适用能力的培养，应成为

法学教育的施力重点。坦率地讲，我们已经意识到法律人才培养的重心应该是 “法

律职业教育本身”，并基本达成了 “将学生培养成具有法官、检察官和律师潜质的法

律人才”的共识。然而，这三个职业导向是全面推进呢，还是另有侧重? 这些职业

到底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基本素质呢? 对于这些问题，仍需进一步追问。对于前一个问

题，笔者比较赞成 “法学教育应以训练法官能力为主”的观点。这不仅因为法院是

整个司法实践活动的核心环节，而且法院的法官在适用法律过程中所考虑的问题会更

加复杂、更加深刻，有利于学生法律实践技能的获得。而对于后一个问题，法官能力

主要就是培养其解释法律规范、适用法律规范的能力，按照现在通行的说法，这种能

力主要指法教义学上的知识和能力。法教义学强调的是对既有实在法的尊重和坚守，

排斥对法律的随意批评，甚至是超越法律之上，因为在其看来，如果不能恪守法律，

那么这将会对法治带来致命的危害。如果承认这一立场就意味着，在法学教育中无论

是从课程设置上，还是从教学方法上，抑或是教学内容上都应仅仅以阐明法律、解释

法律、适用法律为原则，其他涉及法教义学之外的课程可以以选修课的形式进行，由

学生依据兴趣自由选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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